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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审计厅日前制定下发了《关于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聘请专业人员进行项目审计的试行办法》，对委托原则、项目

条件、评审领导、委托程序。法律手续以及纪律监督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填补了该省目前审计法规制度中的一项空

白。

办法对委托审计和聘请专业人员作出了五个方面规定：委托审计的项目必须是管辖范围内的审计项目，聘请的专业人员

必须签定临时聘用合同、参加相关内容的培训；拟委托的审计项目必须是审计机关无法组织力量进行审计的项目以及项

目单位有特殊要求或审计机关缺乏专业人员的审计项目；由厅领导、相关处室领导和部分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组成委托

审计项目评审领导小组，每次委托审计项目的评审必须有9人以上，采取投票的方式进行；项目的提出，必须以书面的形

式报经厅办公室、分管厅领导同意后，由评审领导小组审批。委托单位的确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和竞

争的原则投票表决，并报评审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决定。项目经费预算及批准，根据审计项目大小、时间要求长短、工作

复杂程度和工作完成质量等因素来确定。委托项目的经费结算，按进度付款；委托项目必须由审计厅与社会中介组织签

定委托协议，并注明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违约责任、处罚等细则。聘请人员，由审计厅与被聘用人员签定临时

聘用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法律责任。 

办法还规定了委托审计项目中的“三个严禁”和回避制度。要求审计机关参与委托审计项目评审的工作人员及知情人

员，严禁向社会中介组织或个人泄露委托审计项目评审工作的经过和内容；严禁审计机关工作人员收受参与竞争的社会

中介组织、委托单位或个人的礼金、有价证券及支付凭证和吃请、高消费娱乐活动等；严禁社会中介组织或个人向审计

机关工作人员采取不正当方式谋取利益。同时要求审计机关有关人员在委托审计项目评审过程中，必须实行回避制度。 

（摘自中国审计报）2003.5.26.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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